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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学科始建于 １９８３ 年ꎮ
１９９３ 年开始招收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ꎮ ２００６
年开始招收民商法专业硕士研究生ꎮ ２０１１ 年获得

法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ꎬ 目前在经济法、
民商法、 法学理论、 国际法、 宪法与行政法等二

级学科招收硕士研究生ꎮ ２０１３ 年设立交叉学科法

律经济学博士点ꎬ 开始招收法律经济学专业的博

士研究生ꎬ 同时招聘法律经济学、 法律社会学等

方向的博士后研究人员ꎮ 经过 ３０ 年的建设ꎬ 首

都经济贸易大学几代法律人的薪火相传ꎬ 现已经

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ꎮ
为了进一步推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学科

的建设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在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的支持下ꎬ 组织了这套 “法学前沿文

库”ꎬ 我们希望以文库的方式ꎬ 每年推出几本书ꎬ
持续地、 集中地展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团队

的研究成果ꎮ
既然这套文库取名为 “法学前沿”ꎬ 那么ꎬ

何为 “法学前沿”? 在一些法学刊物上ꎬ 常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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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到 “理论前沿” 之类的栏目ꎻ 在一些法学院校的研究生培养

方案中ꎬ 一般都会包含一门叫作 “前沿讲座” 的课程ꎮ 这样的学

术现象ꎬ 表达了法学界的一个共同旨趣ꎬ 那就是对 “法学前沿”
的期待ꎮ 正是在这样的期待中ꎬ 我们可以发现值得探讨的问题:
所以法学界一直都在苦苦期盼的 “法学前沿”ꎬ 到底长着一张什

么样的脸孔?
首先ꎬ “法学前沿” 的实质要件ꎬ 是对人类文明秩序做出了

新的揭示ꎬ 使人看到文明秩序中尚不为人所知的奥秘ꎮ 法学不同

于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地方就在于: 宽泛意义上的法律乃是规

矩ꎬ 有规矩才有方圆ꎬ 有法律才有井然有序的人类文明社会ꎮ 如

果不能对千差万别、 纷繁复杂的人类活动进行分门别类的归类整

理ꎬ 人类创制的法律就难以妥帖地满足有序生活的需要ꎮ 从这个

意义上说ꎬ 法学研究的实质就在于探寻人类文明秩序ꎮ 虽然ꎬ 在

任何国家、 任何时代ꎬ 都有一些法律承担着规范人类秩序的功

能ꎬ 但是ꎬ 已有的法律不可能时时处处回应人类对于秩序的需

要ꎮ “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ꎬ 这句话告诉我们ꎬ 由于人类

生活的流动性、 变化性ꎬ 人类生活秩序总是处于不断变换的过程

中ꎬ 这就需要通过法学家的观察与研究ꎬ 不断地揭示新的秩序形

态ꎬ 并提炼出这些秩序形态背后的规则———这既是人类生活和谐

有序的根本保障ꎬ 也是法律发展的重要支撑ꎮ 因此ꎬ 所谓 “法学

前沿”ꎬ 乃是对人类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秩序加以揭示、 反映、
提炼的产物ꎮ

其次ꎬ 为了揭示新的人类文明秩序ꎬ 就需要引入新的观察视

角、 新的研究方法、 新的分析技术ꎮ 这几个方面的 “新”ꎬ 可以

概括为 “新范式”ꎮ 一种新的法学研究范式ꎬ 可以视为 “法学前

沿” 的形式要件ꎮ 它的意义在于ꎬ 由于找到了新的研究范式ꎬ 人

们可以洞察到以前被忽略了的侧面、 维度ꎬ 它为人们认识秩序、
认识法律提供了新的通道或路径ꎮ 依靠新的研究范式ꎬ 甚至还可

能转换人们关于法律的思维方式ꎬ 并由此看到一个全新的秩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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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与法律世界ꎮ 可见ꎬ 法学新范式虽然不能对人类秩序给予直接

的反映ꎬ 但它是发现新秩序的催生剂、 助产士ꎮ
再其次ꎬ 一种法学理论ꎬ 如果在既有的理论边界上拓展了新

的研 究 空 间ꎬ 也 可 以 称 之 为 法 学 前 沿ꎮ 在 英 文 中ꎬ 前 沿

(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也有边界的意义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 “法学前沿” 意味

着在已有的法学疆域之外ꎬ 向着未知的世界又走出了一步ꎮ 在法

学史上ꎬ 这种突破边界的理论活动ꎬ 常常可以扩张法学研究的范

围ꎮ 譬如ꎬ 以人的性别为基础展开的法学研究ꎬ 凸显了男女两性

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关系ꎬ 就拓展了法学研究的空间ꎬ 造就了西方

的女性主义法学ꎻ 以人的种族属性、 种族差异为基础而展开的种

族批判法学ꎬ 也为法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地ꎮ 在当代中国ꎬ 要拓

展法学研究的空间ꎬ 也存在着多种可能性ꎮ
最后ꎬ 西方法学文献的汉译、 本国新近法律现象的评论、 新

材料及新论证的运用􀆺􀆺诸如此类的学术劳作ꎬ 倘若确实有助于

揭示人类生活的新秩序、 有助于创造新的研究范式、 有助于拓展

新的法学空间ꎬ 也可宽泛地归属于法学理论的前沿ꎮ
以上几个方面ꎬ 既是对 “法学前沿” 的讨论ꎬ 也表明了本套

文库的选稿标准ꎮ 希望选入文库的每一部作品ꎬ 都在法学知识的

前沿地带做出新的开拓ꎬ 哪怕是一小步ꎮ

喻　 中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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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 选题背景及意义

(一) 选题背景

长期以来ꎬ 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参与和控制市场的重要载体备

受关注ꎮ 〔 １ 〕创设之初ꎬ 国有企业是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主要工

具ꎬ 以助力国家经济发展和满足社会需要为主要目的ꎬ 经营范围

主要面向国内市场ꎮ 〔 ２ 〕早期国有企业研究主要关注公司治理和效

率问题ꎮ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ꎬ 来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

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大幅增长ꎬ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ꎮ 在这

一过程中ꎬ 中国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强ꎬ
表现出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和竞争力 〔 ３ 〕 ꎬ 推动了新兴经济体的崛

起ꎬ 甚至引发了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ꎮ 诚然ꎬ 国有经济是中国国

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 ４ 〕 ꎬ 但是国有企业并非中国政治经济制度

下的特有产物ꎬ 而是普遍存在于成熟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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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ꎬ 国有企业参与国际投资活动并非新兴现象ꎮ 在二十世纪

八九十年代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背景下ꎬ 国有企业就开始在吸引和

管理外国投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ꎮ
国有企业对国际投资活动的深入参与及其在此过程中扮演的

双重角色 (即东道国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投资者)ꎬ 均大大增强

了国有企业被卷入国际投资争端的可能性ꎮ 随着越来越多与国

有企业相关的案件进入国际投资仲裁ꎬ 如何适用国际投资法规

制国有企业也开始成为投资仲裁的争议焦点和国际投资协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ꎬ ＩＩＡｓ) 缔约实践中不可回避

的议题ꎮ
据笔者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 至少存在 ２１ 起国有企业投

资者作为申请方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ꎬ 其中有 １４ 起是在 ２００９ 年

之后提起的ꎮ 而与东道国国有企业相关的案件至少存在 ５７ 起ꎬ
其中有 ２９ 起案件是在 ２００９ 年之后提起的ꎮ 〔 １ 〕当然ꎬ 国有企业卷

入投资争端的案件数量远不止如此ꎮ 一方面ꎬ 有很多案件正在酝

酿之中 〔 ２ 〕 ꎬ 另一方面ꎬ 也存在很多未公开或私下和解的案件ꎮ
可以预见到ꎬ 未来会有更多与国有企业相关的案件被诉诸投资仲

裁ꎮ 据本书考察ꎬ 既有案件与国有企业相关的争议往往聚焦于身

份问题ꎬ 涉及国有企业公平竞争问题的案件尚不多见ꎮ 〔 ３ 〕

就国有企业公平竞争问题而言ꎬ 西方发达经济体通过发展国

有企业国际规则来规制国有企业ꎬ 以期消除国有企业的 “因公优

势”ꎬ 如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生效的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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